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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依法进行问责和责任追究。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办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天然气输送管道：是指提供公共运输服务

的输气管道及附属设施，不包括油气田、液化天然气

接收站、储气设施、天然气液化设施、天然气压缩设

施、天然气电厂等生产作业区内和城镇燃气设施内的

管道。 

（二）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是指接收进口或者国

产液化天然气（LNG），经气化后通过天然气输送管

道或者未经气化进行销售或者转运的设施，包括液化

天然气装卸、存储、气化及附属设施。 

（三）储气设施：是指利用废弃的矿井、枯竭的

油气藏、地下盐穴、含水构造等地质条件建设的地下

储气空间和建造的储气容器及附属设施，通过与天然

气输送管道相连接实现储气功能。 

（四）天然气液化设施：是指通过低温工艺或者

压差将气态天然气转化为液态天然气的设施，包括液

化、储存及附属设施。 

（五）天然气压缩设施：是指通过增压设施提高

天然气储存压力的设施，包括压缩机组、储存设备及

附属设施。 

（六）天然气销售企业：是指拥有稳定且可供的

天然气资源，通过天然气基础设施销售天然气的企业。 

（七）天然气基础设施运营企业：是指利用天然

气基础设施提供天然气运输、储存、气化、液化和压

缩等服务的企业。 

（八）城镇天然气经营企业：是指依法取得燃

气经营许可，通过城镇天然气供气设施向终端用户输

送、销售天然气的企业。 

（九）天然气用户：是指通过天然气基础设施向

天然气销售企业购买天然气的单位，包括城镇天然气

经营企业和以天然气为工业生产原料使用的用户等，

但不包括城镇天然气经营企业供应的终端用户。 

（十）调峰：是指为解决天然气基础设施均匀供

气与天然气用户不均匀用气的矛盾，采取的既保证用

户的用气需求，又保证天然气基础设施安全平稳经济

运行的供用气调度管理措施。 

（十一）应急：是指应对处置突然发生的天然气

中断或者严重失衡等事态的经济行动及措施。如发生

进口天然气供应中断或者大幅度减少，国内天然气产

量锐减，天然气基础设施事故，异常低温天气，以及

其它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造成天然气供应异常时采

取的紧急处置行动。 

（十二）可中断用户：是指根据供气合同的约

定，在用气高峰时段或者发生应急状况时，经过必要

的通知程序，可以对其减少供气或者暂时停止供气的

天然气用户。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

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在本办法规定范围内结

合本地实际制定相关实施细则。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4年4月1日起实施。

工程信息

从2014年2月24日召开的有关会议上获悉，

为满足哈市公交车辆天然气使用需求，今年，

哈市计划再建设4处加气站，让公交车用气更为

方便。

目前，全市有公交车辆5 000余台，其中天

然气公交车3 000余台，全市天然气加气站共20余

哈尔滨市2014年将新增4处天然气加气站

处。为了进一步方便公交车加气，2014年，哈市

计划再新建4处加气站，其中CNG加气站，即压

缩天然气加气站1处，计划位于绥化路；LNG加气

站，即液化天然气加气站3处，计划分别位于哈

南、哈东、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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